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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坪县固体废弃物垃圾处置建设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实施方案总体评价报告
明境评审字〔2026〕第 00027 号

我们接受委托，对柯坪县固体废弃物垃圾处置建设项目专项债券

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实施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依

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实施方案中披露。

编制财务评价报告的目的是为了评价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情况。在编制评价报告时运用了一整套假设，包括有关未来事项推测

性假设，而这些事项和行动预期在未来未必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

因此实际结果仍然有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本评价报告出

具的意见，是对项目预测情况合理性进行评价，并非对预测情况承担

保证责任。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本评价报告出

具的意见，是对项目预测数据进行的合理性、有效性的评价，并非对

预测数据承担保证责任。

经审核，我们认为，在相关实施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

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柯坪县固体废弃物垃圾处置建设项

目，在预测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预期经营结余能够合理保

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的平衡。

本评价报告仅供发行人本次申请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其他任何目的。我们同意将本评价报告作为发行人申请发行专项债券

所必备的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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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说明

一、评价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5]225 号文”）、《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

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6]155 号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

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7]89 号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8]34 号文”）、《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

办法》（财库[2020]43 号，以下简称“财库[2020]43 号文”）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通知》提出申报的专项债券项

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

金流收入（含政府性基金补贴收入），且专项债券项目生命周期内现

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规模，确保专项债券项

目不发生违约风险。根据《通知》要求，我们对项目如下内容进行评

价：

（一）实施单位

柯坪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建设背景

近年来，随着柯坪县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业园

区日益发展成熟，柯坪县工业固体废物的数量不断增长，但区域内配

套设施不够完善，尤其是工业固废处理设施的缺失，给发展中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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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带来一定的扩容压力。目前柯坪县固废处理方面，基本处于无序

状态，有的混入生活固废处置，有的被拉到郊区，对环境造成了污染。

需要对柯坪工业园区内产生的一般固废进行收集和妥善处置，消除污

染途径，保护环境，避免因污染而阻碍经济发展。因此，柯坪工业园

区固体废物垃圾处置厂项目势在必行。

2.项目名称：柯坪县固体废弃物垃圾处置建设项目。

3.建设性质：新建。

4.建设地点：柯坪县阿恰勒镇。

5.项目实施单位：柯坪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6.建设期限：1 年。

7.运营期限：9 年。

8.项目建设规模及建设内容：

新建固体废物处置中心 1 座，包括 1 条有机废弃物垃圾处理线、

1 条矿产废弃物催化再生处理线，1 条金属废弃物垃圾处理线等多条

垃圾处理线，产出肥料、饲料、再生骨料、建材原料等资源化产品。

设计处理能力 50t/d，使用年限为 10年，有效库容 20万 m³，及相关

附属配套设施。

（三）项目总投资估算

本项目建设总投资为 2500 万元。其中工程直接费 2060.33 万元，

占总投资的 82.41％；工程建设其他费 254.48 万元，占总投资的

10.18％；预备费 185.19 万元，占总投资的 7.41％。

（四）项目资金筹措安排

本项目总投资 2,500.00 万元，计划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2,000.00 万元，其中：2026 年申请专项债券 2,000.00 万元，债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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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期 10年；财政配套资金 500.00 万元。

（五）项目收入与支出预测评价

本项目的运营收入主要为固废处理收入。关于收入、支出预测数

据及评价如下：

1. 数据预测的前提假设及评价

（1）预测数据按照谨慎性原则（少估收益多估成本）进行预测，

即收益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低值，成本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高值；

（2）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

宏观调控；

（3）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4）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5）发行人预测的各项收入能够顺利执行；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

利影响。

（7）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根据我们对支持上述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

项使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

该项目收益、支出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经营

活动现金净流入测算来自《柯坪县固体废弃物垃圾处置建设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编制单位：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

司）以及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资金平衡方案，根据实施方案，进行分析

评价。

2. 收入预测评价

项目收入来源为固废处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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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新政发〔2023〕34 号）》，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未纳入政府定价管理范畴，执行市场化协商价

格。结合新疆自治区内各地州 2024~2026 年工业企业固废处置市场成

交价格、同类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通用取值、属地固废处置企业市

场报价，新疆区域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外运填埋处置包干市场价区间为

300~500 元/吨。出于审慎性考虑，本项目一般工业固废处置单价按

350 元/吨进行成本估算。

项目建成后日均固体废物处理量为 50 吨。考虑到项目建成后的

实际运营能力，项目工作负荷按 90%进行计算。

综上，本项目年平均收入为 574.88 万元，债券存续期总收入为

5,173.88 万元。具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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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收入估算表（单位：万元）

收入类别
建设期 运营期

合计
第 1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年 第 8 年 第 9 年 第 10 年

处理量（吨/天）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处理单价（元/吨）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总计 574.88 574.88 574.88 574.88 574.88 574.88 574.88 574.88 574.88 5,173.88

根据项目的业务性质，收入相对稳定，故在项目运营期内不考虑项目收入的向下波动。

通过查阅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实施方案等文件，并依据相关文件的收费标准、可研报告中确定项目预计

收益情况重新进行测算，未发现该项目预测收入的依据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未发现预测收入的数据存在明显偏差。

3. 相关税费表

本项目相关税费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所得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等规定，本项目固废处理收入增值税税率为 6%，进项税修理费税率为 9%；城建税税率 5%、教

育费附加 3%、地方教育费附加 2%；所得税税率为 25%。预计在债券存续期内可产生相关税费约为 809.21 万元。具

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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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税费估算表（单位：万元）

税费类别
建设期 运营期

合计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 年 第 8 年 第 9 年 第 10 年

增值税 24.95 24.95 24.95 24.95 24.95 24.95 24.95 24.95 24.95 224.51

城市维护建设税 1.25 1.25 1.25 1.25 1.25 1.25 1.25 1.25 1.25 11.23

教育费附加 0.75 0.75 0.75 0.75 0.75 0.75 0.75 0.75 0.75 6.74

地方教育费附加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4.49

企业所得税 62.47 62.47 62.47 62.47 62.47 62.47 62.47 62.47 62.47 562.24

总计 89.91 89.91 89.91 89.91 89.91 89.91 89.91 89.91 89.91 809.21

4. 财务费用

本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可产生财务费用 642.292 万元，其中：债券利息 640。00 万元，债券发行费 2.00 万元，

登记托管费 0.16 万元，债券还本付息兑付服务费 0.132 万元。

5. 成本费用

本项目经营成本费用主要包括燃料动力费、人员工资、修理费、其他费用。

燃料动力费：项目建成后垃圾处理涉及到耗电耗水，按照运营收入的 10%进行估算，年均燃料动力费按照 5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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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人员工资福利费：项目建成后新增定员 5人，年均工资福利费按照 7万/人计算，运营期年均人员工资福利费

为 35万元。

修理费：按照项目折旧费用的 10%估算，年均修理费为 11.88 万元。

其他费用：按照以上三项费用之和的 10%估算，年均其他费用为 10.44 万元。

本项目每年运营成本费用为 114.80 万元，债券存续期内总运营成本为 1,033.19 万元。具体如下表：

成本预测表（单位：万元）

成本类别
建设期 运营期

合计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 年 第 8 年 第 9 年 第 10 年

燃料动力费用 57.49 57.49 57.49 57.49 57.49 57.49 57.49 57.49 57.49 517.39

人员工资费 35.00 35.00 35.00 35.00 35.00 35.00 35.00 35.00 35.00 315.00

修理费 11.88 11.88 11.88 11.88 11.88 11.88 11.88 11.88 11.88 106.88

其他费用 10.44 10.44 10.44 10.44 10.44 10.44 10.44 10.44 10.44 93.93

经营成本合计 114.80 114.80 114.80 114.80 114.80 114.80 114.80 114.80 114.80 1,033.19

折旧费 118.75 118.75 118.75 118.75 118.75 118.75 118.75 118.75 118.75 1,068.75

财务费用 64.00 64.00 64.00 64.00 64.00 64.00 64.00 64.00 64.00 5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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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利息 64.00 64.00 64.00 64.00 64.00 64.00 64.00 64.00 64.00 576.00

总成本费用合计 297.55 297.55 297.55 297.55 297.55 297.55 297.55 297.55 297.55 2,677.94

公司相关资料中已对项目运营成本进行充分估计，故在项目运营期内不考虑运营成本的向上波动。经检查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和项目实施方案，并经测算，未发现上述金额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

6.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性评价

（1）资金平衡表

资金平衡表（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建设期 运营期

合计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年 第 7 年 第 8 年 第 9年 第 10 年

收入小计 574.88 574.88 574.88 574.88 574.88 574.88 574.88 574.88 574.88 5,173.88

运营成本小计 114.80 114.80 114.80 114.80 114.80 114.80 114.80 114.80 114.80 1,033.19

相关税费小计 89.91 89.91 89.91 89.91 89.91 89.91 89.91 89.91 89.91 809.21

总收益小计 370.16 370.16 370.16 370.16 370.16 370.16 370.16 370.16 370.16 3,331.48

融资本息小计 64.00 64.00 64.00 64.00 64.00 64.00 64.00 64.00 64.00 2,064.00 2,640.00

其中：专项债券利息 64.00 64.00 64.00 64.00 64.00 64.00 64.00 64.00 64.00 64.00 640.00

专项债券本金 2,000.00 2,000.00

当年现金净流入 306.16 306.16 306.16 306.16 306.16 306.16 306.16 306.16 -1,69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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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累积现金结存额 306.16 612.33 918.49 1,224.66 1,530.82 1,836.99 2,143.15 2,449.31 755.48

政府专项债券本息保障

倍数
1.26

上述结果表明，在债券存续期间，项目运营后收益能保证债券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

的自求平衡，稳定性得到充分保障。

（2）压力测试分析

本项目按照可偿债收益单因素变动情况，选取正负 20%区间分九个节点进行压力测试，具体情况如下：

压力测试表（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单因素变动比例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可偿债收益（万元） 2,665.18 2,831.76 2,998.33 3,164.90 3,331.48 3,498.05 3,664.63 3,831.20 3,997.77

债券本息金额（万元） 2,640.00 2,640.00 2,640.00 2,640.00 2,640.00 2,640.00 2,640.00 2,640.00 2,640.00

债券本息覆盖倍数 1.01 1.07 1.14 1.20 1.26 1.33 1.39 1.45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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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评价结论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的要求，并根据我们对项目收益预测、投资支出预测、成本预测等进

行的分析评价，认为该项目在发债周期内，一方面通过债券发行能满

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要；另一方面项目收益也能保证债券正常的还

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

综上，我们认为，在预测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项目可

以采取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资金筹措方案。

三、使用限制

1.本评价报告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评价目的和用途。

2.本评价报告只能由评价报告载明的评价报告使用者使用。评价

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因使用不当所造成的相关风险与会计师

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无关。




